
证券代码：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2016-29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受托开发江阴九方广场项目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江阴云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云龙”）已在江苏省江阴市获取一

块宗地编号为澄地 2014-C-8的地块（以下简称“江阴九方广场项目”）。该项目

位于江阴市核心城区澄江街道，总占地面积为 57,801.6平方米，拟建设为城市

综合体，建成物业部分销售、部分持有。 

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航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城投资”）

与江阴云龙协商，双方拟签订《江阴九方广场项目委托管理协议》,由江阴云龙

委托中航城投资进行江阴九方广场项目的开发工作，并支付相应的委托管理费。 

委托管理费的收取标准为：项目销售部分委托管理费由日常经营管理费及按

照业绩计提的奖金构成；项目持有部分委托管理费由基本管理费与变动管理费构

成。其中销售部分的日常经理管理费按销售收入（销售前两年按签约金额，第三

年起按回款额）的 2.5%计提，持有物业的基本管理费按照持有型物业部分总建

安成本（除土地成本、资本化利息及委托管理费之外的开发成本）的 7%计提，

这两部分费用预计约人民币 7,300 万元，为委托管理费收入的主要部分；此外，

销售部分的奖金与持有部分的变动管理费用需依据各年度经营计划完成情况以

及持有物业开业后的息税前投资回报率来计提。 

委托方江阴云龙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下属

企业，本次项目受托开发事项构成公司关联交易。 

2016年 4月 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受托开发江阴九方广场项目的议案》（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关联董事肖临骏、汪名川、刘爱义、石正林、钟思均、欧阳昊回避了对本

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王建新、武建设、郭明忠对本议案进行表决。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江阴云龙置业有限公司 

1、江阴云龙成立于2014年6月26日，注册地址为江阴市东外环路528号，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经营范围是：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物业管

理；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停车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国内贸易。 

2、股权结构：江阴云龙是上海品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关联关系：江阴云龙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

下属企业。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江阴云龙是公司的关联方。 

4、江阴云龙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已审计 

2015 年 49,165.60 2,000.00 - - 是 

（二）深圳市中航城投资有限公司 

 1、中航城投资成立于 1997 年 5 月 19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163 号飞亚达大厦西座 6 楼，经营范围是：投资

兴办实业，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的房地产经营、开发，物业管理，专业设

备的销售、房产租赁。 

2、股权结构：中航城投资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中航城投资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已审计 

2015 年 170,394.30 23,028.50 10,519.30 314.00 是 



（三）关联关系图 

本次交易中关联方江阴云龙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图如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标的为中航城投资拟受托开发的江阴九方广场项目。 

（一）江阴九方广场项目位于江阴市核心城区澄江街道，地处环城南路以南，

虹桥南路以西，征存路以东，仲伟路以北，宗地编号为澄地 2014-C-8；项目总

占地面积为 57,801.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 334,316平方米。最终土地面积

以该项目的《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筑用地订桩测量成果报告书》载明的面积

为准。最终建筑面积以《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房屋竣工后测量的面积为准。

目前项目处于土方施工阶段。 

（二）江阴九方广场项目定位为由购物中心、写字楼、商务 SOHO、商业 LOFT

和商业内街组成的城市综合体，建成物业部分销售、部分持有。 

四、拟签订的受托开发管理协议主要内容 

（一）签约方： 

委托方：江阴云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云龙”） 

受托方：深圳市中航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城投资”）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00% 

62.5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直接、间接持

股合计 50.14% 

间接持股
0.07% 

80% 20%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品龙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江阴云龙置业有限公司 
 

航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深圳市中航城投资有限公司 

100%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委托管理的项目：江阴九方广场项目，详见“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

况介绍”。 

2、委托管理的内容： 

项目采取整体委托经营的方式，江阴云龙委托中航城投资对江阴九方广场项

目进行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范围包括销售型物业的开发建设、销售及交付及江

阴九方广场项目持有型物业的开发建设，但不包括开业前的筹备以及开业后的营

运工作。持有型物业具备开业条件时移交江阴云龙，如江阴云龙需要继续委托中

航城投资后续管理则由江阴云龙、中航城投资另行签署持有物业委托经营管理协

议。 

江阴云龙委托中航城投资经营管理的权限包括：日常经营管理决策权、机构

设置权、员工聘免奖惩权、薪酬福利分配权。委托经营管理的具体内容包括：项

目策划、项目方案与建筑设计、项目招投标、设备和材料采购、项目工程管理、

营销推广、竣工手续、项目入伙、客户服务以及与项目运营相关的合同管理、成

本控制等。 

2.1、江阴九方广场项目日常管理，包括：公司员工管理、制定项目管理制

度、监督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派出合适的专业人员来负责相关岗位的工作、对

目标项目的资金管理与财务管理等、政府及客户关系处理、及时传递项目开发建

设信息、项目档案管理。 

2.2、江阴九方广场项目运营管理工作，包括：项目前期工作、项目设计管

理工作、项目成本管理工作、项目工程管理工作、项目采购管理工作、项目施工

至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外部和楼内公共部位精装达到入住使用条件，并经江阴云

龙确认接收完毕。 

3、委托管理费：江阴九方广场项目委托管理费包括两个部分：销售部分的

委托管理费与持有部份的委托管理费。 

3.1销售部分委托管理费的计算与支付 

3.1.1销售部分委托管理费的计算 

江阴九方广场项目销售部分的委托管理费包括日常经营管理费用和根据江

阴九方广场项目销售部分的经营业绩提取的奖金。 



日常经营管理费用：自项目实现销售起，按照销售收入（销售前两年按签约

金额，第三年起按回款额）的 2.5%进行包干。 

奖金：根据经项目公司董事会批准的年度经营计划完成情况，按当年创造净

利润的一定比例计提，最高为 5.5%，最低为 0。 

3.1.2销售部分委托管理费的支付 

江阴九方广场项目未有签约销售前，江阴云龙按月向中航城投资支付销售部

分日常委托管理月费 150 万元/月。自项目实现签约销售起，江阴云龙按月结算

销售部分日常委托管理费用。当项目销售部分日常经营管理费支付到全部销售型

物业应付日常经营管理费的 95%时，江阴云龙暂停支付，剩余 5%留存至项目完成

税务清算。 

另外，江阴云龙依据年度经营目标实现情况，与中航城投资结算奖金。 

3.2持有部分委托管理费的计算与支付 

3.2.1持有部分委托管理费的计算 

江阴九方广场项目持有物业部分的委托管理费按照持有型物业部分总建安

成本（指除土地成本、资本化利息及委托管理费之外的开发成本,以项目公司董

事会审批通过的执行版目标成本为准）的 7%比例进行包干，考虑到持有物业的

主要关注点是开业以后的营运管理效益，因此将包干费用中的 20%作为变动管理

费用，与后续年度的息税前投资回报率挂钩，其他的 80%作为基本管理费用，按

持有物业的开发进度进行支付。 

3.2.2持有部分委托管理费的支付 

基本管理费用的支付：按照项目公司董事会批准的运营计划中提到的项目分

期情况，依据董事会批准的运营计划中的项目各关键进度节点在每一期项目的运

营过程中支付持有型物业的基本管理费（含已在项目列支的费用，下同）。如项

目未在运营计划约定时间内达到进度节点，则江阴云龙有权暂时中止支付基本管

理费。具体支付比例及对应的支付额度见下表： 

进度节点 节点标志 关键进度节点对应的支付额度 

当期持有物业开工 取得《施工许可证》 当期持有物业基本管理费的 20%  

当期持有物业地下

室工程完工 
完成地下室工程 当期持有物业基本管理费的 20%，累计达到当期 40% 

当期持有物业主体

结构封顶 
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当期持有物业基本管理费的 20%，累计达到当期 60% 

当期持有物业整体

竣工备案 

取得当期持有物业竣

工备案证书 
当期持有物业基本管理费的 20%，累计达到当期 80% 



变动管理费用的支付：以开业后的第二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的息税前投资回

报率达到 2.5%为基准，按下表方式计算变动管理费用，相关数据经确认后，在

下一个月 7日前一次性支付变动管理费用。 

变动管理费用的计算 

息税前投资

回报率(ａ) 
ａ<1.5% 1.5%≤ａ<2% 2%≤ａ<2.5% ａ=2.5% 2.5%<ａ<3% ａ≥3% 

变动管理费

用计提数 
0 费用基数*80% 费用基数*90% 

费用基数

*100% 

费用基数

*110% 

费用基数

*120% 

注：“ａ”为开业后第二个完整会计年度的息税前投资回报率；“费用基数”为上述包干费用中

的 20%部分 

3.3项目管理费用的清算：在项目完成整体税务清算及持有物业变动管理费

的支付的 6个月内，江阴云龙完成剩余委托管理费用的清算支付。 

4、委托管理的期限：协议签订日至项目全部开业、入伙。 

5、财务管理工作： 

5.1公司财务制度由江阴云龙董事会制定并由江阴云龙监督实施，中航城投

资给予充分配合。江阴云龙有义务按照双方确认的运营计划保证江阴九方广场项

目的现金流需求。 

5.2江阴九方广场项目的股东投资、外部融资、销售回款等由江阴云龙在其

资金管理体系下统筹安排调度，中航城投资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制定各期资金计划

报送江阴云龙，由江阴云龙根据中航城投资报送的资金计划调拨资金供江阴九方

广场项目使用。 

5.3中航城投资需配合并执行江阴云龙就财务管理、资金调度等方面的指令

和要求，并组织相关工作人员积极落实办理。 

（三）本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

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受托进行江阴九方广场项目的开发工作，可以发挥公司城市综合体的开

发建设优势，提升城市公司多项目的运营管理能力，有助于落实公司的快速发展

战略，并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公司本次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 

六、2016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江阴云龙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当期持有物业正式

开业 
实现正式开业 

当期持有物业基本管理费的 20%，累计达到当期 100%

（如果是最后一期，则累计支付至 90%，剩余 10%待

项目整体税务清算完成后再行支付） 



2016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江阴云龙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0元。 

七、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受托开发江阴九方广场项目有利于公司提升房地产开发建设能力，落实

公司的快速发展战略并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属于公司正常和必要的业务范围。

同时，交易根据市场化原则运作，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

平合理，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

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做

出的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受托开发江阴九方广场项目的议案》的决议。 

    八、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四月七日 




